
  

 

 

 
 

 
 

  

 

 

 

 

 

 

  

 
 

 

 

 
 

  

                                                 
  
 

  
  

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津贴及服务协议 1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

（中文译本） 

A. 服务定义

简介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本服务）为残疾人士及其家人／照顾者

提供一站式地区为本社区支援服务。

目的及目标 

2.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会透过提供一系列的社区支援服务，加强

残疾人士的生活技能，协助他们在社区生活，同时向残疾人士的家人

／照顾者提供训练及支援服务，提升他们照顾残疾人士的能力，纾缓

他们的压力。

服务性质及内容 

3.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的服务内容包括： 

(a) 透过多专业队伍模式，为残疾人士提供有关家居及社区生活技能

的个人及／或小组训练活动； 

(b) 由专职医疗人员（以个人或小组形式）为残疾人士提供中心为本

的服务评估及治疗 2，及／或为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长居家中
的残疾会员提供家居为本的支援服务，包括个别治疗、家居改装

和购买康复器材的专业支援； 

(c) 为残疾人士提供照顾及／或支援服务 3，协助他们融入社区，及／
或纾缓照顾者的压力； 

(d) 为残疾人士举办社交、康乐及个人发展活动； 

1 本《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仅供参考。 
2 评估旨在取得服务使用者在特定范围内的基线功能资料。服务使用者功能水平的重

新评估亦计入评估总节数内。个别／小组治疗环节指由治疗师为服务使用者提供不

少于 45 分钟的所有直接及亲身治疗环节。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应在六个月内检视 
95% 有个别训练需要的服务使用者。 

3 例如非经常／按需要为会员提供的假期照顾或家居暂顾服务。

1



  

 

 

  

 

 

 
 

 

 

 
 

  

  

 
 

  

 

 

 

                                                 
   
 

 
  
 

 
 

  
 

  
  

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e) 为有自闭症或挑战性行为的残疾人士提供心理服务 4； 

(f) 为严重残疾人士及高龄智障人士提供日间照顾服务连膳食；护理

及深切个人护理（包括协助服务使用者的起居生活）；康复活动

以维持服务使用者的基本生活技能；定期举办切合服务使用者社

交及康乐需要的活动，让他们与社区保持接触； 

(g) 为残疾人士的家人／照顾者提供照顾技巧小组／活动／计划／

训练计划／教育课程／工作坊； 

(h) 举办宣传及社区教育活动，并安排义工服务及活动，藉此推广正

面形象／社会共融／融入社区、提升公众对残疾人士的接受程度

和服务推广 5； 

(i) 将残疾人士转介至其他福利服务单位、医疗卫生界别或政府部

门，以获得适切的服务及支援； 

(j) 透过资源角及探访特殊学校，发放有关社区资讯； 

(k) 为公众人士提供偶到服务 6； 

(l) 为残疾人士及其家人／照顾者提供个案管理服务 7，包括进行需
要评估、制订个案计划和提供辅导服务，并转介社区资源； 

(m) 为六岁或以上的残疾人士提供日间暂顾服务（如有的话）；以及 

(n) 由离校生专队（专队） 8为特殊学校离校生（即特殊学校学生及／
或毕业生）及其家人／照顾者（统称为目标个案 9）提供早期介入
服务及额外关顾和支援服务，协助他们顺利从学校过渡到社区生

活 10。

注： (a)、(b)、(d)及 (g)可透过线上模式进行，其必须是直接服务兼具互
动性，并经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主任批准。 

4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应在六个月内检视 95% 有个别心理需要的服务使用者。 
5 透过服务推广计划／活动或社区网络，提高区内持份者对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服

务的认识，而持份者发现社区内有需要的残疾人士后，可连系有需要的个案至残疾人

士地区支援中心。 
6 偶到服务包括一般以电话或到访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的查询。 
7 就第 3(n)段所述的目标个案及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的个案而言，残疾人士地区支
援中心应在六个月内为不少于 95% 使用个案管理服务的服务使用者及其家人／照顾
者（个案）检视个案计划。 

8 由至少两名社工、一名辅助医疗人员、一名支援人员及一名汽车司机组成。 
9 目标个案指第 5( i i i )及 ( iv)段及经社署同意的潜在特殊学校离校生。残疾人士地区支
援中心应在六个月内检视不少于 95% 目标个案的个案计划。 

10 过渡资助以中央项目的形式提供，以确保目标个案能顺利过渡到社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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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4. 间接服务包括： 

(a) 发掘并建立与其他地区持份者的伙伴合作关系，例如社会福利署

（社署）、康复服务单位、医疗卫生界别及其他本地机构，为社

区内的残疾人士提供适切的服务； 

(b) 与社区内不同的服务单位合作，增加目标个案接受全面的独立生

活技能训练及／或康复／职业训练的机会；及 

(c) 与社区内的合作伙伴携手满足服务地区内残疾人士的服务需要。

服务对象及申请资格 

5.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的服务对象为： 

(i) 在社区生活的残疾人士，包括智障人士、肢体伤残人士、自

闭症患者、听觉受损人士和视觉受损人士；及 

(ii) 严重残疾人士日间照顾服务的服务对象应符合下列资格： 
(a) 就严重智障／严重肢体伤残人士而言： 

 年龄介乎 15 至 59 岁； 
 残疾程度应相当于合资格入住严重残疾人士护理

院、严重肢体伤残人士宿舍或严重智障人士宿舍的

人士； 
 无须长期卧床或接受疗养照顾； 
 不会作出危害自己及／或他人的严重攻击性行为； 
 无传染病； 
 需要接受日间照顾服务；及 
 并无轮候住宿照顾服务的人士将获优先考虑。 

(b) 就高龄智障人士而言： 
 年龄介乎 15 至 59 岁（如服务营办者接收年龄超过 

59 岁但特别需要严重残疾人士日间照顾服务的人
士，应提供理据）； 

 在社区生活，并根据夹附于社署「就有时限计划的

新签／续订服务合约提供的社会福利津助」通知书

内的评核表评定为需要严重残疾人士日间照顾服

务； 
 不会作出危害自己及／或他人的严重攻击性行为；
 
 无传染病；
 
 须接受日间照顾服务；及
 
 并无轮候住宿照顾服务的人士可获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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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iii) 以下的特殊学校离校生：
 
(a) 即将在不多于六个月内毕业的学生 11；及
 
(b) 已离校不多于 18 个月的毕业生 12。
 

(iv) 上文第 5(i)至 (iii)段所述残疾人士的家人／照顾者。

转介 

6. 残疾人士及其家人／照顾者可直接向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申

请服务。严重残疾人士日间照顾服务及离校生专队的服务应由社工向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转介。 

B. 服务表现标准

基本服务规定 

7.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以下基本服务规定： 

(a)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应每周开放最少六天，每周最少 48 小时，
并具备充分的灵活性，以尽量切合服务使用者的需要； 

(b) 严重残疾人士日间照顾服务的核心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上午

九时至下午六时； 

(c)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须由一名持有认可的社会工作学位及具

备至少五年从事社会工作经验的注册社工监督；及 

(d) 本服务的必要人员 13 包括合资格的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护
士、言语治疗师及四名注册社工。

服务量及成效标准 

8.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以下服务表现标准（包括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标

准）： 

11 如学校社工认为「寄宿生」需要接受专队的服务，可在寄宿生离校前约 12 个月转介
他们接受有关服务。该 12 个月可按学生最后上学日的预计日期计算。 

12 自 2024 年年中或之后，以实际最后上学日期起计 18 个月，从特殊学校毕业的人士。 
13 为了灵活提供服务，以及那些在聘用合资格治疗师及护士以提供服务时遇到重大困

难的机构，服务营办者可从合资格专业人员或相关机构聘请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

师、言语治疗师及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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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服务量

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处所面积／

服务 14名额

1 一年内为切合残疾人士下列所

有需要而提供的服务总时数 15 

(a) 个人发展需要 16 

(b) 社交及康乐需要 1 5 

(c) 提升独立生活能力的训练
需要 

(d) 照顾及／或支援需要

面积 1 

面积 2 

面积 3／ 
80 宗

服务个案 

120 宗
服务个案 

议定水平 

37 200 小时

49 600 小时

62 000 小时 

87 000 小时

职业治疗／物理治疗／言语治疗服务 

2 一年内治疗师提供的评估及

个别／小组治疗环节 17总数
面积 1 954 节

面积 2 1 205 节

面积 3／ 
80 宗

服务个案 
1 456 节 

120 宗
服务个案 

1 706 节

（由 202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3 一年内为达至下列所有目标

而举办的小组环节／活动／

计划总数：
面积 1 71 次 

14 家居训练及支援服务 
15 所有切合残疾人士的训练、照顾及支援需要而提供的服务时数均可计算在内，不论

有关服务是以个人／小组环节／活动／计划形式提供。 
16 为切合残疾人士的个人发展、社交及康乐需要而举办的小组环节／活动／计划指为

残疾人士举办的有系统的活动，旨在满足他们的发展、社交及康乐需要。每节活动应

不少于一小时，不包括准备及跟进工作的时间。 
17 评估旨在取得服务使用者在特定范围内的基线功能资料。服务使用者功能水平的重

新评估亦计入评估总节数内。个别／小组治疗环节指由治疗师为服务使用者提供不

少于 45 分钟的所有直接及亲身治疗环节。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应在六个月内检视 
95% 有个别训练需要的服务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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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议定水平 

92 次

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处所面积／

服务 14名额

(a) 为残疾人士家人／照顾者 
18提供的支援服务； 

(b) 透过宣传及社区教育达至
社会共融 19；及 

(c) 透过联系地区持份者及／
或服务推广，满足残疾人

士的福利需要

面积 2 

面积 3／ 
80 宗

服务个案／ 
120 宗
服务个案 

112 次

（由 202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临床心理服务 

4 一年内提供的个别／小组治疗

环节总数 20
面积 1 

面积 2 

面积 3／ 
80 宗

服务个案／ 
120 宗
服务个案 

90 节

120 节

150 节

严重残疾人士日间照顾服务 

5 一年内的每月平均占用率 21 90% 80 宗 

18 为残疾人士的家人／照顾者提供的支援服务指为残疾人士的家人或照顾者举办的有

系统的活动，旨在提升他们照顾残疾人士的能力。这些服务包括互助支援小组（例如

照顾者茶座）、训练活动、工作坊及教育课程。每节活动应不少于一小时，不包括准

备及跟进工作的时间。 
19 宣传及社区教育指为推广残疾人士的正面形象、促进残疾人士融入社会、推广残疾

人士地区支援中心的服务和招募义工而举办的活动。每个环节／活动／计划应不少

于一小时，不包括准备及跟进工作的时间。 
20 个别／小组治疗环节指评估及治疗环节。评估旨在了解需要和评估服务使用者在特

定范围内的基线功能资料。服务使用者功能水平的重新评估亦计入评估总节数内。个

别／小组治疗环节指由临床心理学家为服务使用者提供每次不少于 45 分钟的所有直
接和亲身治疗环节。 

21 每日 5／ 10／ 15 个严重残疾人士日间照顾服务名额的每月平均占用率

6



  

 

 

  
 
 

 

 
 
 

   
 

 
 

 

    

    

 

 

  

    

  

 
 
 

 
 

 

    

  

                                                 
  
  

 
  

 
 
  

 
  

 

 
 

 
  

  

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议定水平

100%

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处所面积／

服务 14名额

服务个案／ 
120 宗
服务个案 

6 六个月内照顾计划的检讨率 22 80 宗
服务个案／ 
120 宗
服务个案 

个案管理服务 

7 一年内接受个案管理服务并有

议定个案计划 23的每月平均个
案数目

面积 1 66

88

110 

面积 2 

面积 3／ 
80 宗

服务个案／ 
120 宗
服务个案 

8 a. 一年内残疾人士地区支援
中心为个案提供的每月平

面积 1 48

面积 2 64 

i. 该月名额指在该月内开放日子合共提供的名额（开放日数× 5／ 10／ 15 个名额） 
i i . 该月占用量是按人次计算

该月占用量 ( i i) 
× 100%

该月名额 ( i) 

22 六个月内日间照顾服务需要的照顾计划检讨率

六个月内已检讨的照顾计划数目 
六个月内需要检讨的照顾计划数目

× 100%

照顾计划检讨率应每半年计算一次，涵盖两段期间（即四月至九月或十月至三月）。

初步需要评估不应视作检视照顾计划。在申报期间中途退出的个案亦不应计算在内。 
23 个案计划指与使用个案管理服务的残疾人士及／或其家人制定的个案计划。个案计

划应包括四个部分： i ) 个案经理与残疾人士及／或其家人共同制定方向一致而可行
的康复计划； i i ) 达成计划的具体期限； i i i ) 个案经理、残疾人士及／或其家人为携
手达至议定目标而须采取的具体行动； iv) 服务量／服务成效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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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处所面积／

服务 14名额
议定水平

均辅导环节 24数目；及 面积 3／ 
80 宗

服务个案／ 
120 宗
服务个案 

80 

b. 一年内社工为目标个案每
月平均进行办公室会见或

家访 25／校访 26的次数

面积 1／
面积 2／
面积 3／ 
80 宗

服务个案／ 
120 宗
服务个案 

6 次

（由 2024 年 
4月 1 日起生

效） 

9 一年内目标个案 27的每月平均
数目

面积 1／
面积 2／
面积 3／ 
80 宗

服务个案／ 
120 宗
服务个案 

14-30 

10 一年内为学校人员、社工、教

师、照顾者、特殊学校离校生

及目标个案的其他合作伙伴提

供咨询 28的节数／次数

面积 1／
面积 2／
面积 3／ 
80 宗

服务个案／ 
120 宗
服务个案 

500 节／次

服务成效 

24 辅导环节指透过面谈或家访为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个案提供辅导的环节，每节至

少为时 30分钟。 
25 专队每次办公室会见或家访须至少为时 30 分钟。 
26 校访次数须按所涉目标个案数目计算。例如，若同一次校访涉及两个目标个案，便作

两次校访计算。 
27 目标个案不应与服务量标准 7 之下的个案重复，及指即将／现时在社区生活并在未
来数月面对过渡问题的残疾人士及／或其家人／照顾者。如目标个案需延长跟进服

务至超逾毕业后的 18 个月，专队应每三个月检视一次有关个案。 
28 咨询（应至少为时 3 分钟）可以面对面、网上或电话形式为目标个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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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向服务使用者及／或其家人／照顾者提供整体服务／活动的服务成

效标准

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1 一年内服务使用者对提供的整体服务／活

动满意比率 

议定水平 
80% 

2 一年内家人／照顾者对提供的整体服务／

活动满意比率 
80%

个案管理服务的服务成效标准 

i. 服务使用者

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3 一年内服务使用者表示在接受个案管理服

务后生活质素有所改善的比率 

议定水平 

80% 

4 一年内服务使用者表示在接受个案管理服

务后能接触各类社区资源的比率 
80% 

ii. 家人／照顾者

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5 一年内家人／照顾者表示在接受个案管理

服务后表示生活质素有所改善的比率 

议定水平 

80% 

6 一年内家人／照顾者表示在接受个案管理

服务后能接触各类社区资源的比率 
80%

服务质素标准 

9.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 

C. 津贴 

10. 本服务在指定时限内由社署通过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提供津助。服

务营办者须遵从社署发出的最新《整笔拨款津助手册》、通告、管理

建议书及相关通函中所载列的津助指引及规则。政府不会承担因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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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务所引致而超出社署核准津贴额的任何负债或财政影响的责任。津助

基准载于社署向服务营办者发出的要约及通知书内。 

11. 津助金额已考虑员工的个人薪酬，包括供聘用合资格专业人士和

支援人员的公积金，及适用于营办本服务的其他费用（涵盖其他用以

支付其他所有相关营运开支，包括活动支出、冷气费、交通及车辆相

关开支、中央行政费用、雇员补偿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等）及认

可收费（如有的话）。获社署认可提供本服务的处所的租金及差饷，

将以实报实销形式另行发还。社署会因应特殊学校配对数目的改变而

调整离校生专队的津助。 

12. 服务营办者接纳《津贴及服务协议》（《协议》）后，将每月获

发津助。 

D. 有效期 

13. 本《协议》于指定时限内有效。如服务营办者违反本《协议》条

件的任何条款，并且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通知上所指定的方式及时

间作出相应的补救，社署可在该通知到期后，向服务营办者发出通知

期为 30 天的书面通知而终止本《协议》。 

14.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社署会寻求与服务营办

者达成共识，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至新的要求。 

15. 服务营办者是否可继续提供下一期服务，须视乎当时的政策指

引、服务需要和服务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编

配本服务的权利。 

16. 若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社署可立即终止《协议》： 

(a) 服务营办者曾经或正在作出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

罪行或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 

(b) 服务营办者继续营办服务或继续履行《协议》不利于国家安全；

或 

(c) 社署合理地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即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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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E. 其他 

17. 除了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相关《服务规格》所载

列的规定／承诺，以及服务营办者建议书和补充资料的内容（如有的

话）。如这些文件内容出现矛盾，则以本《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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